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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112特殊績優表現甄審規定及申請書

 為辦理本校112學年度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甄審，敬

請轉知符合報名資格之112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一年級新

生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 

依據本校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甄審作業規定辦理。

依前揭規定，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名額以不逾教育

部核定本校該學年度之師資培育生名額5%為限。查112學
年度本校獲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師資培育生名額計609名，

爰特殊績優表現師資培育生名額至多以30名為限。

旨揭「特殊績優表現」係指曾於高中（職）時期參加國

際性或全國性之各項競賽、比賽，包括技藝（能）類、

運動類、科學類、人文類、音樂類或藝術類等六項，獲

得前三名（等）個人或團體獎項，且持有獲獎證明者。

請鼓勵符合報名資格之112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一年級新

生，依規定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於112年11月30
日（星期四）前向所屬師資培育學系提出申請；並由各

師資培育學系審查後提出推薦，於112年12月15日（星期

五）前統一送交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彙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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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檢附旨揭甄審作業規定暨申請書（詳如附件），電子檔

案請逕向本校師資培育學院網站／資料下載／師資培育

課程組／師資培育課程表單下載參用。

正本：本校教育學院教育學系、教育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、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

衛生教育學系、教育學院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、教育學院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

學系、文學院國文學系、文學院英語學系、文學院歷史學系、文學院地理學

系、理學院數學系、理學院物理學系、理學院化學系、理學院生命科學專業學

院、理學院地球科學系、理學院資訊工程學系、藝術學院美術學系、科技與工

程學院工業教育學系、科技與工程學院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、科技與

工程學院圖文傳播學系、科技與工程學院機電工程學系、科技與工程學院電機

工程學系、運動與休閒學院體育與運動科學系、運動與休閒學院運動競技學

系、音樂學院音樂學系

副本：本校教育學院、文學院、理學院、藝術學院、科技與工程學院、運動與休閒學

院、音樂學院、師資培育學院師資培育課程組

校長 吳正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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